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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

2023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
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兴业证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作为 2020

年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（简称

“本期债券”）的主承销商，对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发行人”）的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，出具本报

告。 

一、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债券名称：2020 年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

车场建设专项债券（简称“20 乐行专项债”、“ 20 乐行债”）。 

（二）债券代码：2080070.IB（银行间债券市场）；152393.SH（上

交所）。 

（三）发行总额：人民币拾亿元整（RMB1,000,000,000）。 

（四）债券存续期：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2027 年 3 月 27 日 

（五）债券期限和利率：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本期

债券设计提前偿还条款，即从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 年末起至存续期

满，每年分别按照发债总额的 20%、20%、20%、20%和 20%的比例

偿还本金。 

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本期债券的最终发行票面利率为

6.20%，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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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计复利。 

（六）还本付息方式：每年付息一次，本期债券设计本金提前偿

还条款，即自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三年末起至第七年末，逐年分别按

照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 20%、20%、20%、20%和 20%的比例偿还债

券本金。 

（七）发行时债券信用等级：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

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 AA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

为 AAA。 

（八）最新跟踪信用级别：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已于

2023 年 6 月 25 日出具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报告。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

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 AA，本期债

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，评级展望为稳定。 

（九）银行间市场上市时间：2020 年 4 月 1 日。 

（十）交易所上市时间：2020 年 4 月 8 日。 

（十一）债券担保：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。 

（十二）担保方式：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人承担保证责

任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。 

（十三）债券主承销商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二、发行人履约情况 

（一）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

20 乐行专项债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，于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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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4 月 8 日在上海交易所上市。 

（二）还本付息情况 

“20 乐行专项债”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3 月 27 日

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付息工作顺延至期后第一个工作日）。

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期、足额偿还应付本金并支付利息，不存在应付

未付利息的情况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

发行人设立了专门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用于存放募集资金，“20

乐行专项债”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，“20 乐行专项债/20 乐

行债”募集资金中的 6.00 亿元用于涡阳县综合停车场项目建设，4.00

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。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“20 乐行专项债”所募集的 10 亿元已全部使

用完毕。 

（四）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

2023 年发行人相关信息披露情况如下： 

1、2023 年 3 月 15 日，发行人披露了《2020 年安徽乐行城市建

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2023 年付息公告》、《2020

年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2023 年

分期偿还本金公告》和《2020 年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市

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2023 年付息及分期偿还本金公告》。 

2、2023 年 4 月 28 日，发行人披露了《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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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（2022 年）》和《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》。 

3、2023 年 6 月 21 日，发行人披露了《2020 年安徽乐行城市建

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2022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

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》。 

4、2023 年 6 月 26 日，发行人披露了《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》。 

5、2023 年 8 月 24 日，发行人披露了《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的公告》。 

5、2023 年 8 月 31 日，发行人披露了《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（2023 年）》和《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》。 

三、发行人偿债能力 

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发行人 2023 年度财

务报告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（中审亚太（2024）

003543 号）。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，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

告。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，应当参照发行人 2022 年度完整

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。 

（一）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同比增减（%） 

资产总计 4,209,220.03 4,208,293.59 0.02 

负债合计 2,732,858.76 2,710,954.97 0.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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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者权益合计 1,476,361.27 1,497,338.62 -1.40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

者权益合计 
1,451,573.07 1,472,331.74 -1.41 

流动比率 2.33 2.46 -5.28 

速动比率 0.57 0.61 -6.56 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64.93 64.42 0.79 

（1）流动比率=流动资产/流动负债 

（2）速动比率=（流动资产-存货）/流动负债 

（3）资产负债率=负债合计/总资产*100% 

截至 2023 年年末，发行人总资产为 4,209,220.03 万元，较去年

同期增长了 0.02%；总负债为 2,732,858.76 万元，较去年同期增长了

0.81%；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,476,361.27 万元，较去年同期下降了

1.40%。发行人稳中有进的良好经营状态，为持续还本付息提供了较

为可靠的保障。 

1、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 

截至 2023 年年末，发行人的流动比率、速动比率分别为 2.33、

0.57，较上年末同比下降 5.28%、6.56%。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，

公司流动资产中存货占比较高，流动负债中应付账款增长较快。 

2、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 

截至 2023 年末，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为 64.93%，较上年末同比

增长 0.79%，总体合理稳定，随着发行人进一步发展，公司稳定的资

产规模和收入来源将进一步增强其长期偿债能力。 

总体来看，公司基础设施及安置房建设业务具有很强的区域专营

性，在资产划拨和财政补贴方面继续得到股东及相关方的大力支持，

公司综合偿债能力较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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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

单位：万元，% 

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同比增减 

营业收入 115,198.21 144,503.23 -20.28 

净利润 5,329.22 6,179.93 -13.77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,807.07 5,722.40 -16.00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28,417.22 -124,107.96 77.10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80,073.80 -15,642.68 -411.89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,467.77 183,853.11 -91.59 

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7,828.58 170,851.82 -54.45 

2023 年，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15,198.21 万元，较去年同比下降

20.28%。2023 年发行人实现净利润 5,329.22 万元，较去年同比下降

13.77%。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包括工程施工收入、建材销售收入、安

置小区销售收入等，近年来，发行人营业收入总体保持稳定。 

2023 年度，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28,417.22 万

元，持续为负，主要原因系发行人所从事的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投资回

收期较长，发行人前期垫付大量资金，未能在当期实现现金流入，经

营性现金流呈现净流出状态。 

2023 年度，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80,073.80 万

元，较去年同期缺口大幅扩大，主要系投资支付的现金、支付其他与

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大幅上升。 

2023 年度，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5,467.77 万

元，同比下降 91.59%。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。 

综上所述，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为稳定，流动比率略有下降，资

产结构较为合理，经营活动、筹资活动、投资活动符合行业特征，整

体风险可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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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和其他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

除本期债券外，发行人 2017 年 11 月 1 日发行 7 亿元 2017 年安

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17 乐行债”），期

限 7 年，每年付息一次，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，在债券发行完

毕后第 3、4、5、6、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%、

20%、20%、20%、20%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，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

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。17 乐行债票面利率 6.05%。 

五、担保人情况 

本期债券由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兴农担保”）

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

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。 

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原名重庆兴农融资担保有限责

任公司，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，是重庆市委市政府为统筹城乡发

展，加快现代化农业发展，着力解决农村融资问题，盘活农村产权资

源组建的专注于农村产权抵质押融资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。截

至 2023 年末，兴农担保注册资本 858,955.96 万人民币，控股股东重

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9.50%、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持股 32.17%、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.32%。 

截止 2023 年末，兴农担保总资产 207.19 亿元，总负债 83.73 亿

元，营业收入 13.61 亿元，净利润 3.75 亿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 4.71 亿元。兴农担保财务情况良好，经营活动稳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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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2023 年发行人履约情况正常，偿债能力较强；担保人

经营及财务情况良好。 

以上情况，特此公告。 

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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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2020 年安徽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市

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2023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》

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 6 月 28 日 

 

 


